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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5 年度

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5 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 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5 年度

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5 年度

往来资金

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

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00 676.73 0.00 553.78 122.95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

来

重庆镁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注 1）

前控股股东、前实际

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86.20 842.55 0.00 747.96 280.79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

来

重庆镁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前控股股东、前实际

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

款
6.06 6.06 销售设备

经营性往

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广州威能机电有限

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

人

其他应收

款
13,540.43 0.00 502.13 0.00 14,042.56

借款及利

息

非经营性

往来

广州威能机电有限

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

人

其他应收

款
3,803.09 0.00 0.00 0.00 3,803.09

未支付股

利

非经营性

往来

珠海隆华直升机科

技有限公司（注 2）
原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5,002.32 700.00 200.96 0.00 5,903.28

借款及利

息

非经营性

往来

Costruzioni Motori
Diesel S.p.A（注 3） 原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505.19 -4,522.78 17.59 0.00 0.00

借款及利

息

非经营性

往来

关联自然人
非经营性

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诺玛科（南京）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546.14 5,616.34 0.00 4,905.10 1,257.39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

来

诺玛科（重庆）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42.87 6,354.87 0.00 6,521.75 976.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

来

诺玛科（重庆）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控

制的企业

其他应收

款
3.81 18.00 0.00 18.79 3.02 水费

经营性往

来

总计 / / / 28,736.11 9,685.71 720.68 12,747.36 26,395.14 / /

注 1：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前控股股东、前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追认一年截止日为 2025 年 12 月 23 日，年末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

注 2：原控股子公司珠海隆华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已在本年度处置，年末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

注 3：原控股子公司 Costruzioni Motori Diesel S.p.A 的往来累计发生额为负数系将其借款及利息全部转增资本，并连同原有股权在本年度完成处置，

年末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


